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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5_BB_BA_

E8_AE_BE_E9_83_A8_E4_c36_325690.htm 关于印发《建设部

专家委员会管理办法》的通知 建科[2003]54号 各省、自治区

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北京市规委、北京市市政管委），计

划单列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了进一步加强

和规范建设部专家委员会工作，切实发挥专家委员会决策咨

询作用，我部制定了《建设部专家委员会管理办法》，现印

发给你们，请协助我部做好专家委员会的有关工作。 附件：

建设部专家委员会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三

年三月二十一日 附件 建设部专家委员会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

规范建设部专家委员会工作，充分发挥技术咨询机构的作用

，提高政府决策水平，促进建设事业科学技术发展，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根据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工作需要，建设部按不

同专业领域组建技术咨询性专家委员会，全称为建设部××

×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设

在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内。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专家委员

会的管理。 第四条 专家委员会由国内相关技术领域的专家学

者组成，根据需要可吸纳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的专

家。 第五条 专家委员会的宗旨是发挥多学科、多专业的综合

优势，在研究制订科技发展战略、研讨技术发展途径、确定

技术攻关重点等工作中，发挥决策咨询作用，提高决策水平

，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促进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推动

建设事业科学技术发展。 第六条 专家委员会在决策咨询活动

中应遵守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 第七条 部科学技术委



员会（办公室设在部科学技术司内）归口管理专家委员会工

作；部科学技术司统一协调专家委员会工作，负责制定管理

办法和专家委员会的设置、发布、撤并，受理工作建议和意

见，办理部领导交办的相关工作；部人事教育司负责专家委

员会成员证书管理及其相关工作；部内有关司局负责组织相

关的专家委员会开展工作。 第八条 专家委员会分为专业性专

家委员会和综合性专家委员会。专业性专家委员会由部内主

管业务司局负责提出组建方案。综合性专家委员会由综合性

司局提出组建方案。部科学技术司审核有关司局提出的组建

方案分别报部人事教育司备案和部领导审定后统一发布，统

一制作证书，并由提出组建方案的司局分别组织实施。 第九

条 专家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了解、掌握和研究建设

领域科学技术发展动态，及时向相关管理部门提供信息和工

作建议； （二）参与研究和制订建设事业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技术政策，发展规划、年度科技计划以及重大科技项目的

选题论证； （三）参与重大工程项目及其规划设计方案、重

大科技成果等的审查； （四）承担部委托的专项工作。 第十

条 专家委员会一般由1520名成员组成，设主任委员1名，副主

任委员2名。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由本专家委员会成员民主

产生。 第十一条专家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可下设专业委员会

（或专家组），专业委员会（或专家组）的设置由专家委员

会决定并报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司、人事教育司及

相关司局备案。 第十二条专家委员会成员应具备的条件： （

一）作风正派、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廉洁奉公、遵纪守法、

责任心强； （二）具有高级技术职称，在本专业范围具备领

先的技术水平，具备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有较丰富的工程



实践经验，愿为建设事业发展服务； （三）获得过相应的国

家优秀项目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 （四）身体健康，年龄适

宜； （五）具体要求和录用程序由科技司商有关业务司局另

行制定。 第十三条专家委员会成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向

建设部及其专家委员会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 （二）在参与

决策咨询过程中充分发表个人意见，并可保留个人意见和建

议； （三）优先获取建设部所属机构的相关科技资料； （四

）可自愿退出专家委员会。 第十四条专家委员会成员应承担

的义务： （一）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委员会管理办

法； （二）积极参加专家委员会的各项活动； （三）向专家

委员会提供相关专业的科技信息，提出研究、开发、推广应

用先进适用技术建议。 第十五条 专家委员会成员聘期五年。 

第十六条 未经专家委员会许可专家委员会成员不得以专家委

员会的名义组织任何活动。 第十七条 专家委员会在咨询、评

审等活动中，不得超越政策规定收受报酬和其他礼品。 第十

八条 “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本管理办法的专家委员会成

员，予以除名。 第十九条 各专家委员会可根据本办法制定专

家委员会章程，约定产生方式和工作程序等，管理本委员会

的工作。专家委员会章程应报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

司、人事教育司及相关司局备案。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

日起施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部科学技术司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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